
1. 薪資調整:隨行政院公告軍公教人員調薪，另每年享有年終及考績獎金。 

2. 水電優惠:住宅自用水電費享有優惠折扣。 

3. 休假方式:部隊休假週休二日，且每週一至週四視單位任務情形實施外(散)宿；服務滿一年給

 予慰勞假7天，滿三年給予14天，最高30天，並可領取慰勞假休假獎金8000-16000元。 

4. 官舍申請:經審查符合相關資格者，得申請職務官舍。 

5. 醫療保障:國軍官兵及眷屬享有國軍醫院免費或減免掛號費及部分負擔。 

6. 留營慰助金:針對優秀國軍志願役軍、士官及志願士兵服滿役期續服現役，採遞增式金額

  設計一簽約留營年限一至三年，每年期滿分別支給17000元、33000元、50000元。 

7. 公餘進修:服役滿一年，視任務經單位主官同意，可申請參加公餘進修取得學歷或證照，

 進修科系與職務相關且成績符合申請資格者，最高可申請補助20000元。 

8. 短期技訓班隊:服役期間得結合軍專職能，申請參加短期技能訓練(如天車操作)。 

9. 國家級證照培訓:服役滿一年得申請參加國家級證照培訓，相關證照計30職類由公費支應。 

甄選班隊 
甄選對象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無外國國籍者) 

志願役 

預備軍官班 年滿20 歲至32 歲以內，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

國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符合考選簡章所定資格條件，志願服務軍旅者。後備役士

官兵及替代役備役人員，報考年齡為年滿20 歲至35 歲以內。 志願役專業 

預備軍官班 

志願役專業 

預備士官班 

年滿20 歲至32 歲以內，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

國外大專以上學校畢業，符合考選簡章所定資格條件，志願服務軍旅者。 

志願士兵 

年滿18 歲至32 歲（自民國79 年1 月1 日以後至民國93 年12 月31日以前出生者）

之女子或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同齡男子，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教育部認可

之同等學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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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諮詢聯繫方式: 

高雄市後備指揮部  闕仕偉上尉0985-617757 

                  傅靖雯中尉0938-990524 
竭誠為您服務~ 


